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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

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

集说明书》、《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远致

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受托

管理人，以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意见等为信息来源，编制本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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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原用名：深圳市远致投

资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受托管理人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 远致 01 指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 深资 01 指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1 深资 01 指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2 深资 01 指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2 深资 03 指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 指 

指《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

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资本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及《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

所 
指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资信评级机构、评级机

构 
指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注：报告中，如部分财务数据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则该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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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Capital Holdings CO., LTD. 

二、债券基本情况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总发行额度 30 亿元，已全部发行，其中，已发行公司

债券分别为“18 远致 01”、“20 深资 01”；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总发行额度 50 亿元，已全部发行，其中，

已发行公司债券分别为“21 深资 01”、“22 深资 01”、“22 深资 03”，详见下表： 

序

号 
债券全称 

债券 

简称 

债券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亿

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1 

深圳市远致投资

有限公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8 远

致 01 

112766

.SZ 

2018-

09-13 

兑 付 日 为

2023年9月

13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

的债券兑付

日 为 2021

年9月13日 

1.0090 
2.93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最后一期的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若债券持有人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行

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部

分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

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2 

深圳市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0 深

资 01 

149102

.SZ 

2020-4-

24 

兑 付 日 为

2025年4月

24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

的债券兑付

日 为 2023

年4月24日 

0.0400 
2.60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最后一期的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若债券持有人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行

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部

分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

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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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债券全称 

债券 

简称 

债券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亿

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3 

深圳市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

种一) 

21 深

资 01 

149463

.SZ 

2021-4-

26 
2024-4-26 20.00 

3.55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最后一期的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4 

深圳市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22 深

资 01 

149896

.SZ 

2022-4-

27 
2025-4-27 20.00 

3.05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最后一期的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5 

深圳市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22 深

资 03 

148101

.SZ 

2022-

10-25 
2025-10-25 10.00 

2.60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最后一期的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以上各期债券均无担保、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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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

相关约定，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资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等

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具体情况如

下： 

2022 年 4 月，发行人发生中介机构变更事项，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由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信证券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2 年 5 月，发行人发生丧失对重要子公司实际控制权事项，发生可能丧

失对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的事宜。国信证券就上

述事项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2 年 6 月，发行人发生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交易交割完成后，发行

人将成为兆驰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国信证券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第三次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2 年 7 月，发行人发生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行人取得了《证券过户登

记确认书》，成为兆驰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国信证券就上述事项出具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第

四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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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免税商务大厦 33 楼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

资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发行人主要业务有 LED 产业制造及运营服务业务、股权投资业务、基金投资

业务、金融证券业务、商品销售业务、电力能源业务、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咨询业

务、艺术印刷业务、企业“孵化器”及相关业务和融资租赁业务。其中，LED 产

业制造及运营服务业务主要依托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业务主要

依托于发行人自身；基金投资业务主要依托于发行人自身及发行人下属两家联营

企业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金融证券业务主要依托于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商品销

售业务主要依托于深圳市汇进智能产业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柳鑫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电力能源业务主要依托于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末已移出合并报表范围）及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建筑规划

设计咨询业务主要依托于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艺术印刷业务主要依托于雅昌文化（集团）有些公司；企业“孵化器”及相

关业务主要依托于中国科技开发院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依托于中集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2022 年，发行人各个板块利润构成如下：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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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收入  成本  利润 利润占比 

LED 产业制造及运营服务 67.62  55.62  12.00  32.35% 

利息收入 2.52  2.21  0.31  0.84%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75  1.17  1.58  4.26% 

艺术印刷业务 7.72  5.45  2.27  6.12% 

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咨询业务 2.83  1.90  0.93  2.51% 

公信服务 1.96  1.11  0.85  2.29% 

电力能源业务 27.53  20.40  7.13  19.22% 

企业“孵化器”及相关业务 1.36  0.41  0.95  2.56% 

融资租赁业务 9.17  3.95  5.22  14.07% 

商品销售业务 28.98  24.47  4.51  12.16% 

其他业务 1.36  0.02  1.34  3.61% 

合计 153.80  116.70  37.10  100.00%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报表科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比率 

总资产 12,218,931.82 7,933,020.84 54.03% 

    流动资产合计 5,280,119.49 3,716,244.80 4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6,938,812.34 4,216,776.03 64.55% 

总负债 6,948,828.21 4,194,279.85 65.67% 

    流动负债合计 3,426,010.34 2,511,804.36 36.4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522,817.88 1,682,475.49 109.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5,270,103.61 3,738,740.99 40.9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12,188.95 3,201,164.31 6.59% 

营业收入  1,537,989.12 766,037.11 100.77% 

营业成本 1,133,219.45 540,992.97 109.4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409.64 309,828.52 -7.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64,980.86 -55,962.10 394.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77,177.79 106,498.02 -266.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07,788.07 134,255.89 278.2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23,266.49 913,293.20 55.84%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报表科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比率 

流动比率 1.54 1.48 4.17% 

速动比率 1.46 1.42 2.54% 

资产负债率 56.87% 52.87%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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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科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比率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5、利息偿付率=实际利息支出/应付利息支出； 

（三）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1. 流动资产合计增加 1,563,874.68 万元，主要系货币资金、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2. 非流动资产合计增加 2,722,036.30 万元，主要系长期应收款、长期股权

投资、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3. 流动负债合计增加 914,205.98 万元，主要系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4. 非流动负债合计增加 1,840,342.39 万元，主要系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5. 所有者权益合计合计增加 1,531,362.62 万元，主要系合并深圳市兆驰股

份有限公司、中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所致。 

6. 营业收入增加 771,952.01 万元，主要系增加 LED 产业制造及运营服务业

务所致。 

7. 营业成本增加 592,226.48 万元，主要系增加 LED 产业制造及运营服务业

务所致。 

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增加 220,942.97 万元，主要系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降低 283,675.81 万元，主要系取得子公司及

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降低所致。 

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增加 373,532.18 万元，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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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发行了 18 远致 0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 亿元。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18 远致 01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18 远致 01 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

还金融机构借款。 

发行人发行了 20 深资 0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20 深资 01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20 深资 01 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

还金融机构借款。 

发行人发行了 21 深资 0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 亿元。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21 深资 01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21 深资 01 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不

超过 1亿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发行人发行了 22 深资 0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 亿元。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22 深资 01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22 深资 01 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不

超过 1亿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发行人发行了 22 深资 03，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22 深资 03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22 深资 03 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不

超过 1亿元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18 远致 01 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亿元。发

行人已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 深资 01 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亿元。发

行人已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1 深资 01 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亿元。发

行人已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或补充营运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一致。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2 深资 01 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亿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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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已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或补充营运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一致。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2 深资 03 债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亿元。发

行人已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或补充营运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一致。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用于 18 远致 01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发行人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民中心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用于 20 深资 01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发行人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21 深资 01 债券募集资金的

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发行人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22 深资 01 债券募集资金的

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发行人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设立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22 深资 03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

偿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不存在异常。 

四、募集资金使用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于 2022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中

披露了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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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定期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时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2021 年中期报告、付息兑

付等相关公告。 

二、临时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披露了以下临时公告，受托管理人已出具相应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序

号 
披露主体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1 发行人 2022/04/27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

更的公告 

2 发行人 2022/05/27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丧失对重要子公

司实际控制权的公告 

3 发行人 2022/06/06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告 

4 发行人 2022/07/29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后

续进展的公告 

5 受托管理人 2022/04/2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6 受托管理人 2022/05/3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7 受托管理人 2022/06/0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8 受托管理人 2022/08/0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2022年第四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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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的贷款偿还率、利息偿付率均为 100.00%，具

备较强的偿债意愿。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1.48、1.54，均高于 1.00；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2.87%、56.87%，均未超过 60.00%，具备一定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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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变更、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无信用增进安排。 

二、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变更、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均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

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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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8 远致 01、20 深资 01、21 深资 01 已完成 2022 年付

息工作，发行人按时支付应付付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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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相关债券不存在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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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无。 

 

二、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无。 

（以下无正文） 

  




